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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下达 2025 年第二批鲁渝协作财政援助资金

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

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，区级有关部门：

经报请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经区委农业农村工委 2025 年第 9

次工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 2025 年第二批鲁渝协作财政援助资金

项目投资计划下达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

本次下达鲁渝协作财政援助资金项目投资计划 1 个，资金计

划 300 万元。资金来源为：山东省济南市市级援助资金 300 万元。

武农发〔2025〕4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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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格项目审批程序

严格落实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归口管理责任，区农业农村委相

关业务科室要指导项目业主单位细化完善项目实施方案，履行备

案审批程序。6 月 10 日前，项目业主单位将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核

的实施方案报区农业农村委社会协作科备案。实施方案中，除基

本要素外，应当包括具体的资产（产出）确权及运营（管护）责

任、绩效目标、利益联结机制等内容。在资金概算环节，要明确

标示鲁渝协作援助资金支持部分。原则上固定资产投资类项目要

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要求，完善环评、土地、规划和安全评估等建

设条件，完成项目审批、核准或备案等相关手续。非固定资产投

资类项目应完成项目实施方案批准手续。

三、切实规范项目管理

鲁渝协作援建项目应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

工程监理制、安全生产属地责任制、质量终身责任制等有关建设

法规。项目业主单位要严格按照已经批准的建设规模、内容和标

准进行建设，不得擅自更改建设规模、内容和建设标准，严禁未

经批准擅自变更。切实加强项目进度管理，除有农作物季节要求

或者自然灾害等特殊原因的，原则上应在投资计划下达后 30 日内

开工建设，并于 10 月 30 日前按要求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及资金拨

付。安全生产情况是资金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，区级行业主管部

门和项目业主单位要加强对在建项目的安全生产指导，督促项目

建设各方主体从严从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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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格资金使用管理

严格按照《鲁渝协作山东省财政援助资金及援建项目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》（渝乡振发〔2021〕51 号）、《中共重庆市武隆区

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强化统筹整

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》（武委农组〔2022〕10 号）的

有关规定及报账程序，项目资金实行报账制，严格实行负面清单

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，防止资金滞留闲置，

确保鲁渝协作援助资金发挥最大效益。各项目业主单位要对项目

资产及时规范登记确权，确保援建项目取得实效。项目必须建立

完善联农带农机制，从吸纳就业、设置公益岗、订单生产、托养

托管、产品代销、保护价收购、保底收益、入股分红、土地流转、

房屋租赁、以工代赈等角度，广泛吸纳已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参

与，促进稳定增收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。

五、强化项目跟踪监管

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，定期开展项目跟踪问效

和事中事后监管，确保按期完成项目建设内容，并及时开展验收

工作，指导项目业主单位做好项目建前、建中、建后资料的收集

归档工作。各项目业主单位要强化项目管护责任，督促联农带农

机制的落实，确保项目建设长期稳定发挥带动作用。实行项目进

度月报制，请各项目业主单位明确专人对接项目，及时反馈项目

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并于每月 20 日前向区农业农村委报送

项目建设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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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规范资金申请和支付

本文件中涉及的济南市级援助资金向区乡村振兴基金会申请

拨付。各项目业主单位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根据项目进度及时

将资金支付到位，防止资金滞留闲置，确保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

使用达到时序进度要求。

七、营造良好宣传氛围

各项目业主单位要在项目实施乡镇（街道）辖区内户外突出

位置制作关于鲁渝协作的固定宣传标语，在援建项目实施区域制

作项目公示牌。

附件：2025 年第二批鲁渝协作财政援助资金项目投资计划

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5 年 5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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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第一批鲁渝协作财政援助资金项目投资计划

序号 项目名称
行业主管

部门

实施

单位
项目类型

建设

性质

建设年

限
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

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其中：济南

市级援助资

金

（万元）

其中：

其他

（万

元）

项目带农益农效益

1

2025 年武隆区

乡村旅游配套

设施与农特产

品培育项目

区农业农

村委

鸭江

镇、沧

沟乡、

区农业

产业发

展公司

产业协作 新建 2025

鸭江镇三元

村，沧沟乡大

水村、大田

村、沧沟村、

青杠村，全

区。

一是实施鸭江镇三元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

（资金：160 万元）。建设内容：新建乡村旅游生态

农庄 1 个，占地约 300 平方米，配套便民服务设施；

周边人居环境整治 4 户。二是实施沧沟乡大水村等

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维修整治项目（资金：90 万元）。

建设内容：维修整治沧沟乡大水村、大田村、青杠

村、沧沟村、关庙村约 50 公里户外运动路线沿途步

道及配套设施。三是实施鲁渝协作爆款农特产品培

育项目（资金：50 万元）。建设内容：选定并培育

武隆老鹰茶、武隆松花皮蛋、武隆羊角豆干、武隆

高山蜂蜜、武隆碗碗羊肉等 10 款武隆特色农特产品，

助推鲁渝消费协作。

300 300 －

鸭江镇三元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的建设，

可带动乡村旅游及周边产业发展，预计增加集体

经济收入 2 万元以上，带动周边 16 户农户产业

户均增收 2000 元以上。改善三元村 4 户 15 人生

产生活环境，其中脱贫户 1 户 2 人数，带动周边

群众参与项目建设，新增临时务工岗位 20 余人，

建成后新增就业岗位 2 人；维修整治大水村、大

田村、青杠村、沧沟村、关庙村约 50 公里户外

运动路线沿途步道及配套设施，可改善 5 个村约

100 户村民出行环境，吸引更多游客到沧沟乡开

展户外运动，带动周边群众西瓜、手工苕粉、烟

熏豆干等主要农产品销售，户均增收 500 元以

上，提升沧沟乡户外运动知名度；通过培育爆款

农特产品，帮助我区农特产品销售，带动 3 个以

上乡镇相关产业发展，年销售额预计 200 万元，

带动群众通过发展产业、就近就业等多种发送增

收致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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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纪委监委机关，区发展改革委，区财政局，区审计局。

重庆市武隆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30 日印发


